
 

職稱      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-運動傷害防護員-需具有效期證照 

職務性質 全職 

需求人數 1 人 

職務說明 

平日歸屬體適能部門，執行健身房專員勤務，內容如下: 

1.維護現場安全 

2.體適能部周圍環境整理 

3.器材清潔與保養 

4.器材損壞報修與追蹤 

5.協助主管辦理活動 

6.第一時間處理民眾客訴 

7.現場回覆民眾疑難雜症 

8.推廣中心之運動課程 

9.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度之提升 

10.解決民眾疑慮及客訴處理 

  

於運動傷害室值勤時，內容如下：（此部分會有執勤抽成） 

1.運動表現評估 

2.與教練合作，協助顧客達到好的運動表現 

3.調整身體(運動按摩、運動神經誘導調整…等) 

4.運動訓練防護 

工作待遇 26,000-28,000/月（健身房專員勤務）+運動傷害或紓緩服務之金額抽

成+若有健身教練資格，可另有 PT 課程教練費    

上班地點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南路 18 號    

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

出差外派 無需出差 

上班時段 日班、晚班、需輪班 

休假制度 排休 

可上班日 隨時 

接受身份 不拘 

工作經驗 不拘 

學歷要求 不拘 

其他條件 需具備有效期之運動傷害防護員證照 

  



有意應徵者，請於王經理聯絡 

 
 


